关于《呼伦贝尔市商贸流通业

市场主体升规纳统奖励措施》起草情况说明

为进一步促进全市商贸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市商务局起草了《呼伦贝尔市商贸流通业市场主体升规纳统奖励措施》，现将4条措施的目的、预期成效等情况进行逐条说明。

一、起草对成长型年度纳统商贸业市场主体奖励政策措施的主要目的及预期成效

目的：通过给予成长型年度纳统市场主体一次性3万元奖励，降低企业纳统成本，激发成长型商贸企业主动纳入统计体系的积极性，扩大商贸业统计覆盖范围，为政府精准掌握行业发展规模、制定后续扶持政策提供更全面的数据支撑。​

预期成效：预计年度内新增纳统商贸企业数量提升15%-20%，纳统企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更多中小成长型企业进入统计视野，政府对商贸业微观主体的监测精度提高，为后续针对性出台扶持政策奠定数据基础。       

二、起草对新成立、合并重组商贸流通业市场主体月度纳统奖励政策措施的主要目的及预期成效。
目的：针对新成立或合并重组的市场主体，设置更高额度的5万元一次性奖励，缩短纳统周期至月度，旨在推动新兴商贸主体快速规范运营，加速行业增量注入，同时确保统计数据的时效性，便于及时跟踪新兴业态发展动态。​

预期成效：新成立商贸企业月度纳统率提升30%以上，商贸流通领域新业态、新模式的统计数据实现及时更新，政府可据此快速调整产业引导方向，新兴企业获得政策激励后，年度营业额增速预计可达25%-30%。

三、起草已纳统商贸业市场主体按增速分档奖励政策​目的及预期成效。

目的：根据住宿餐饮、商业综合体等不同类型企业的营业额规模，设置200万-1亿元以上的分档标准，对增速超10%的企业给予5万-20万元奖励，通过经济激励引导企业扩大经营规模、提升市场份额，推动商贸业整体提质增效。​

预期成效：推动住宿餐饮业和商业综合体、商超等纳统的市场主体增速稳定，全市商贸业零售额年度增幅提升2-3个百分点，形成“中小微企业加速成长、龙头企业引领发展”的良性竞争格局，带动消费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

四、起草鼓励农畜林生产加工企业 “工贸分离” 及电商化改造政策措施的主要目的及预期成效。

目的：通过10万元一次性奖励推动农畜林企业剥离零售业务成立独立商贸公司，实现专业化运营；对首次年零售额超1000万元的企业再加10万元奖励，并引导开展电商化、数字化改造，旨在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农畜林产品流通效率，培育新的商贸增长点。​

预期成效：年度内新增“工贸分离”商贸企业3-10家，农畜林产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提升1-2个百分点，其中电商渠道销售额占比达30%以上，带动农畜林产业附加值提升，助力乡村振兴与商贸流通融合发展。

